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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

2019-047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0月7日至2019年10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15:00-2019年10月8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国信大酒店三楼神州厅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张顺福先生（董事长浦宝英女士因公出差，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顺福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281,

810,43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86%。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3,266,928,70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6.47%；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14,881,7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39%。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数111,294,9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95%。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

东律师和张楚婷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

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281,810,4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11,294,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281,810,4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反对票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赞成票111,294,9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朱东律师和张楚婷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

符合法律、法规、规范、《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经出席现场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002449

股票简称：国星光电 公告编号：

2019-058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公司已于2019年9月17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

月8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0月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勇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6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4,

515,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8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0,333,78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1%；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48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182,11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55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4,

201,2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5%。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

东华法律师事务所杨伟、郭子欣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续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78,032,377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96.4862%；反对

1,891,273股，占出席会议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1.025%；弃权4,592,250股，占出席会议

具有表决权股份比例的2.488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2,309,9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5.7212%；反对1,891,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27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委派杨伟、郭子欣律师列席并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法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603225

股票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

2019-071

转债代码：

113508

转债简称：新凤转债

转股代码：

191508

转股简称：新凤转股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共有723,000元“新凤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

数为32,748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7%。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152,277,000元，占可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66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476号）核准，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4月26日

公开发行了2,153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53,000,

000.00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65号文同意，公司21.53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年5

月16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新凤转债” ，债券代码“113508”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及《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新凤转债”自可转换公司债

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11月5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初始转

股价格为23.74元/股。 公司于2019年3月实施了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新凤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16.83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1日披露的《关于“新凤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转股的起止日期：即自2018年11月5日至2024年4月25日。

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共有723,000元“新凤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32,748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27%。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152,277,000元， 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66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限售条件流通股 1,024,590,000 0 1,024,59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6,641,692 889 166,642,581

总股本 1,191,231,692 889 1,191,232,581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3-88519631

联系传真：0573-88519639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361

证券简称：神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9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

2%

暨回购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回购

公司股份事宜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价格为不超过5.40元/股（2018年度权益分派实施调整后）；并于2018年11月28日披露了《回购报告书》

（ 公告编号：2018－055），上述事项相关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每达到1%时候予以公告，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已累计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20,

401,477股，占公司总股本2.44%，最高成交价为4.77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63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81,430,394.49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

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业绩快报公告前 10�个交易日内；自

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 2�个

交易日内；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

制，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得为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3、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18�年 12�月 5�日）前 5�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2,510.54万股。 根据《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每 5�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不得超过 2,510.54万股

的 25%，即 627.64万股。

4、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未超过当日交易涨跌幅限制的价格，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

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回购计划，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70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8月7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7月13日、8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自完成相关批准程序之日起60日内，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未实施完毕的，应当于期满后次一工作日披露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规定，现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8月7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二、2019年9月26日， 公司全资孙公司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取得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19]363号）。

截至目前，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权变更的基本条件已具备。 公司近日将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股权变更申请。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后续实施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信息均以上

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股票代码：

603588

股票简称：高能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93

转债代码：

113515

转债简称：高能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5

转股简称：高能转股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130,775,000元高能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

股，累计转股数为13,961,709股，占高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2.1138%。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高能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09,225,000元，占

高能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84.431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7号文核准，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26日公开发行了8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100

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发行总额8.40亿元。

（二）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8]119号文同意，公司8.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2018年8月27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高能转债” ，债券代码“113515” 。

（三）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

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高能转债” 自2019年2月1日起可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转股简称“高能转

股” ，转股代码“191515” ，转股期为2019年2月1日至2024年7月25日，初始转股价格为9.38元/股，目前

转股价格为9.33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9月30日期间，累计已有人民币35,000元高能转债已转换为公司A

股普通股，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3,745股，占高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6%。 截至

2019年9月30日， 累计已有人民币130,775,000元高能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数为13,

961,709股，占高能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2.1138%。

（二）截至2019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高能转债金额为人民币709,225,000元，占高能转债发行总

量的比例为84.431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2019年6月30日）

本次股份变动/本次可转债

转股

本次变动后

（2019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139,200 -462,600 5,676,6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68,335,010 3,745 668,338,755

总股本 674,474,210 -458,855 674,015,355

注：公司于2019年7月16日完成对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

计46.26万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故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调整为567.66万

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10-85782168

联系邮箱：stocks@bgechina.cn

特此公告。

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002872

证券简称：

*ST

天圣 公告编号：

2019-060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天圣制药” ）2018年度财务报告被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自2019年4月29日起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天圣制药”变更为“*ST天圣” 。

因控股股东涉嫌侵占公司资金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3.3.1条、第13.3.2条的规定，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自2019年6月5

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仍为“*ST天圣” ，公司股票代码仍为“002872” ，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限制仍为5%。

一、关于实行其他风险警示事项及主要原因

公司分别于2019年6月5日、2019年7月5日、2019年8月3日、2019年9月5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0）、《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关于公

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5）、《关

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

2019-058）。 控股股东刘群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

冻结、查封，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第13.3.1条、第13.3.2条的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二、关于争取撤销其他风险警示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

（1）公司已联系刘群及李洪的家属，刘群、李洪已表达积极返还资金意愿，但由于刘群

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刘群和李洪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

资金归还，公司将继续督促刘群、李洪尽快返还占用资金，最大限度挽回公司损失，保障公

司权益，切实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必要时，公司将通过司法途径，实现上述目的。

（2）公司进一步加强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广大业务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

制度的学习和培训，提高规范意识，保障各项规章制度的有效落实。公司正进一步完善内部

控制评价机制，确保及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及时加以改进，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强化

内部审计力度，加强对各业务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审计，梳理内控流程，查找流程风险点，

评估和分析风险强度，杜绝资金占用发生，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

披露进展情况。 公司将以敦促控股股东尽快归还资金等方式消除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争取尽早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刘群涉嫌侵占公司资金的行为，尚未开庭审理，刘群占用公司资金

的具体金额尚未最终确定。 由于刘群和李洪的部分涉案财物已扣押、冻结、查封，预计无法

在一个月内将占用公司的资金归还。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3.6条规

定，公司将每月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

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股票代码：

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

2019-102

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0月8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2019年10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8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7日15:00-2019年

10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水阁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波先生主持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537,318,81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834,931,516股的64.3548%。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421,341,4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46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人， 代表股份

115,977,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0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股份14,068,81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50%。

（二）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部分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537,318,818股，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弃

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同意421,341,

400股，反对0股，弃权0股；网络投票表决同意115,977,418股，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4,068,81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贾琛、朱将萌

3、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8日

证券代码：

002422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 �公告编号：

2019-096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所涉议案《关于

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和《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议

案》已经2019年1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2018年

12月27日、2019年1月15日、2019年1月18日分别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中国证券

报》 上披露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关于回购股份的报告书》。

公司于2019年1月18日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1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刊登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5）。

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公司回

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 ）等要求，公司确定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确定公司回购股份用途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6）。

鉴于公司已完成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工作， 公司自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2019年6月5

日起，相应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其回购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25元/股调整为不

超过人民币24.79元/股。

一、 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

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累计实施回购数量为3,755,99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

例为0.1666%，成交最高价为23.90元/股，成交最低价为21.23元/股，支付总金额为85,459,

333.23元（包含交易费用等）。 回购实施情况符合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一）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三）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19年1月18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

成交量为32,326,778股。 根据《实施细则》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均

未超过32,326,778股的25%，即8,081,694股。

（四）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当日交易涨幅限制，后续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资金

安排情况在回购实施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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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787；股票简称：华源控股

债券代码：128049；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7.52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6月3日至2024年11月27日

可转债转股情况：截至2019年9月30日，累计已有人民币69,000元华源转债转为公司

A股普通股， 累计转股股数为9,169股， 占华源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额的

0.0029%；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尚未转股的华源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

931,000元，占华源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28%。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

细则》的有关规定，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公司 2019�年第

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及公司股份变动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上市基本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734号” 文核准，公司2018� 年11月27

日公开发行了 40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

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40,000.00�万元的部

分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627号”文同意，公司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8

年12月2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源转债” ，债券代码“128049”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

结束之日（2018年12月3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2019年6月3日）起至可转换

公司债券到期日（2024年11月27日）止。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公司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7.58元/股， 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

项向钟玮玮等 3�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6,878,900�股于2019年1月24�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定，华源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1月24日

起由原来的7.58元/股调整为7.57元/股。

公司实施2018年度权益分派，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0.5元（含税）现金红利，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30日。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规

定，华源转债的转股价格自2019年5月30日由7.57元/股调整为7.52元/股。

二、华源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华源转债因转股减少金额为20,000元，减少

数量200张，转股数量为2,657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9%。 截至

2019年第三季度末，剩余可转债金额为399,931,000元，剩余可转债余额为3,999,310张，

占华源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99.9828%。 自2019年7月1日至2019年第三季度末，公司股

份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期间股份

变动增减情况

（+，-）

本次转股

变动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773,727 50.09% -11,781,383 - 143,992,344 46.30%

高管锁定股 128,319,092 41.26% 4,266,566 - 132,585,658 42.63%

首发后限售股 27,454,635 8.83% -16,047,949 - 11,406,686 3.6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5,243,420 49.91% 11,784,040 2,657 167,027,460 53.70%

三、总股本 311,017,147 100% 2,657 2,657 311,019,804 100%

三、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 请拨打公司办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投资者联系电话

0512-63857748进行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华源控股、华源转债《发行人股本

结构表》。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08日


